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學年度第 學期木柵校區住宿申請調查表 

(學院部舊生申請用) 
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性別：□男 □女 

家裡電話： 

 

學生手機： 

 

父親手機： 

 

母親手機： 

 

戶籍地址： 

 

通訊地址：□ 同上 

是否為  低收入戶： □ 是(需檢附證明始可辦理)  □ 否 

是否為中低收入戶： □ 是(需檢附證明始可辦理)  □ 否 

希望入宿房型：(單選，請打 ，抽籤時將依據下列注意事項第三點辦理， 人雅房僅限女宿) 

□ 人套房(每床 $ 元) 

□ 人雅房(每床 $ 元) 

□ 人雅房(每床 $ 元)  

□ 人雅房(每床 $ 元) 

 

請詳閱注意事項: 
一、欲申請住宿之學生，請填寫住宿申請表，於 年 月 日 前繳交至學務處生

輔組，逾時視同棄權，不予受理。 

二、木柵校區學院部住宿生可於學校餐廳搭伙(中餐)，需自行購票用餐。 

三、申請床位如因額滿，依學校規定排序辦理 

    .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教生、陸生、交換生、外國學生及僑生。 

    .前一學年擔任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表現優良者優先提供住宿。(以鼓勵同學參選學生宿舍自治幹部， 

      參與學校事務，為同學服務。) 

    .大一新生、設籍非臺北巿大二學生。(如床位不足仍以抽籤方式辦理) 

    .餘以抽籤方式辦理。(設籍臺北市大二生及大三以上全體學生) 

    .延修生恕不提供住宿之申請。宿舍申請作業須同學另行提出申請，申請後由全體申請同學以抽籤方 

      式決定入住資格。 

    .本校將依序辦理 人套房、 人雅房、 人雅房抽籤後，再依住宿排序原則(一)至(四)點辦理餘四 

      人房之抽籤入住作業。 

四、本次宿舍申請結果，暫定  年 月  日前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生輔組宿舍專區，若修正時間，亦

公告於該區。 

五、合於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請於申請時主動檢附相關證明，學院部低收入戶學生可免收住宿

費，申請期限內未主動檢附證明，視同一般生辦理。 

六、除四人房型，其餘房型均無低收入戶免住宿費優惠。 

七、申請同學請檢附戶籍謄本影本或身分證影本，如未檢附一律以學校學籍登錄之戶籍資料為準。 
 
 
 
 

※背面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請務必簽名始完成本校住宿申請 

中 華 民 國 年  月  日 


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(住宿申請) 

 一、 基本資料之蒐集、更新： 

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(以下簡稱本校)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(以下簡稱個資

法)與相關法令之規範下，蒐集、處理及利用或傳輸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請於填寫個人資料時提供您本人正確且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。 

 本校因執行校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、性別、聯絡電話、通訊地址、戶籍地址、(中)

低收入戶身分等資訊。 

 若您個人資料有任何異動，請即時向本校申請更正，使其保持正確、最新及完整。 

 若您提供錯誤、不實、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資料，您將喪失相關權益。 

 二、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： 

本校為執行學生住宿申請業務，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   

 三、 個人資料利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 期間：當學年。 

 地區：本校學務處。 

 對象：本校學務處。 

 方式：電子文件、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。 

四、 您可依個資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利： 

( 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( )製給複製本(依法酌收合理費用)、( )請求補充或更正、( )請求停止收集、

處理及利用、( )請求刪除。但本校執行校務所必須者，依照個資法第十條規定： 

( )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利益或其他國家重大利益。 

( )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。 

( )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者之重大利益者。 

本校得拒絕之。但因您行使上述權利，而導致權益受損時，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 

 五、 您可以選擇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，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相關權益。 

六、 同意書之效力： 

( )本同意書生效於資料登錄日當天起算。 

( )若您未滿十八歲，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讀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。 

若您勾選[我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]，則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 

  ※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※ 

□我已閱讀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

 

立同意書人(學生本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立同意書之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註：立同意書人為未成年人(未滿 歲)時，需法定代理人簽署。 

 


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住宿合約書 
(  學年度) 

              

  

申請獲准入住同學，請詳閱本校學院部宿舍管理辦法(至本校官網/行政 

單位/學務處/學生相關法規/學院部法規參閱相關條文)，經審查同意本 

合約各項條文，請於本頁簽名後繳交宿舍輔導員(合約正式生效)，並辦 

理入住手續，後續本合約書交由學務處統一保管，日後若有違反合約規 

定者，將列為憑證，依約辦理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本人願意遵守上述宿舍管理辦法各項規定，若有違約依本辦法辦理。 

 
 

     住宿生家長簽章： 

     立住宿合約書人為未成年人(未滿 18 歲)時，需法定代理人簽署 

 

 

     住宿生簽章： 
 

 

 
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